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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40 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 15：环境保护 — 一般规定、航空器噪声和当地空气质量 — 政策和标准化 1 

噪声管理 

（由国际机场理事会（ACI）和民用飞航服务组织（CANSO）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对机场噪声管理的看法，包括考虑非声学因素的相关

性，以确定噪声管理战略，制定适当的政策来解决噪声暴露水平以及与航空器噪声相关的烦扰。文件

建议增加社区参与，作为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器噪声平衡做法的跨领域的要素。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到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对机场周围噪声管理的看法； 
b) 要求理事会进一步探讨对非声学因素的理解，以此作为支持政策制定的一种潜在手段，妥善

解决社区航空器噪声烦扰；和 
c) 要求理事会将社区参与作为平衡做法的一个跨领域的要素。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 E — 环境保护 

财务影响： 无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 A40-WP/54 EX/21号文件 
• A40-WP/57 EX/24号文件 
• A40-WP/354 EX/148号文件 

  

                                                      
1  中文、阿拉伯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版本由ACI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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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航空器技术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大减少了单个航空器活动的噪声足迹。然而，在许多地区，全

球范围内的交通量增加和大型航空器的引入对这种从源头降低航空器噪声的进展提出了挑战。查明显

著改善航空器技术噪声性能的新方法也变得更加困难。结果是一些机场周围的累积噪声水平有所增加。 

1.2 此外，尽管个别航空器的噪声足迹减少，而且广泛采用隔音方案和新的运行程序，但更多个

人和社区对机场和航空活动表示出消极态度。这通常是通过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的，导致一些

机场的噪声投诉和公众反对航空器噪声的数量急剧增加，这可能反过来对航空业增长的能力以满足不

断增长的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1.3 此外，最近的发展，例如基于性能的导航（PBN）的实施和可能引入新的超音速航空器，可

能会增加航空器噪声管理的复杂性。航空业需要为所有利害攸关方提供有效的噪声管理和可行的解决

方案。 

1.4 尽管绝对噪声很重要，但研究表明，声学因素仅占社区噪声相关烦扰的 30%左右。国际机场

理事会和 CANSO 建议各国和业界需要更好地了解剩余的 70%，以便相应地制定和规划政策及行动。 

1.5 社区一直是机场参与和噪声管理举措的核心。国际民航组织已经认识到，在确定噪声解决方

案时，社区应参与其中，这反映在国际民航组织第 351 号通告《社区参与航空环境管理》中。此外，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指南》（Doc 9829 号文件）确定了有必要咨询其生活质量可

能受到影响的公众。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认为，社区参与应该作为支持实施国际民航组织平衡

做法的一个跨领域的要素更好地编入法规。 

2. 非声学因素 

2.1 社区烦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机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关系亦如此。居民感受噪声的方式包括

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这不能仅基于声学因素来充分解释。除噪声和飞行频率外，还有许多“非声学因

素”会引发烦扰。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总体上居民对机场或当局的信任程度，以及他们对航空的态度。

研究表明，噪声暴露（声学因素）仅构成约 30%的烦扰。 

2.2 在不影响对降噪的必要关注的情况下，需要一种新的更广泛的视角。非声学因素在确定烦扰

程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必须运用于噪声管理策略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这些需要基于正确理解

哪些因素影响社区对噪声的反应，以及重要的是这些是否可以改变以及如何改变。 

2.3 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国家的政府政策和航空器噪声管理战略都侧重于减少噪声暴露的措施。 

3. 国际民航组织平衡做法 

3.1 国际民航组织的平衡做法是一种由当地驱动的政策解决方案，用于确定降低机场及其周围噪

声的措施。它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各种可用措施的框架，以便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政策决定。平衡做

法的四个要素是：减少源头噪声；有效的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减噪运行程序；和运行限制。运行限



 - 3 - A40-WP/260 
EX/104 

 
制应仅作为最后的手段采用。平衡做法已在一些立法区实施，例如，通过（EU）598/2014 号法规在欧

盟（EU）实施。 

3.2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认为，国际民航组织的平衡做法应该仍然是全世界航空器噪声管

理的基础，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适合航空作为国际产业的全球统一框架，同时也认识到机场当地的各种

情况，并提供应对这些情况所需要的灵活性。 

3.3 国际民航组织《航空器噪声管理平衡做法指南》规定，应制定一项与各利害攸关方协商的规

定，包括与生活质量可能受到影响的公众协商。此外，在建立协商安排时，建议仔细考虑“利害攸关

方”的界定，因为经验表明，居住在公布噪声等量线之外的区域、但在繁忙的飞行航径之下或附近的

人们，可能想要参与协商进程。 

3.4 随着 PBN 的引入，这一点变得更加相关，因为随着航路的改变，离机场更远的新的社区开始

频繁受到航空器噪声的影响。此外，PBN 还带来了特定飞行航迹上的噪声集中问题。另一个社区影响

与可能重新引入超音速航空器有关，这可能超过目前的最大噪声水平，并可能增加暴露于航空器噪声

的公众数量。 

3.5 与航空器噪声相关的烦扰的复杂性，加上新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以及航空器噪声对更广泛的

利害攸关方群体的潜在影响，需要一个更实际的全球解决方案。在许多地方，已经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机场正在与其社区协作；例如，PBN 既可以是噪声问题的一部分，也可以是其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它

可用于管理噪声并因此减轻其可能造成的噪声集中，在一些机场就是这种情况，在与利害攸关方协商

后确定了适当的暂息区/暂息时间。经验表明，利用社区反馈后制定的解决方案更有效。 

3.6 社区参与是所有参与航路规划的人员了解情况的最好方式。进行良好的社区咨询也是具有成

本效益的方式，因为它避免了实施不能反映受影响的利害攸关方反馈意见的解决方案，从而降低了失

败的风险。 

3.7 考虑到良好的地方驱动的社区参与是全球公认的最佳做法，并已得到国际民航组织的认可，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认为应将其视为国际民航组织平衡做法的一个跨领域要素，目标是确定尽

可能包含社区反馈意见在内的支持四大支柱的实用解决方案。 

4. 国际民航组织第 A39-1 号决议 

4.1 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欢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提出的建议，即在 A40-WP/57 号文件所

建议的国际民航组织 A39-1 号决议案文中，提及社区参与和国际民航组织第 351 号通告《社区参与航

空环境管理》。此外，国际机场理事会和 CANSO 建议调整决议的措辞，纳入社区参与作为平衡做法

的跨领域要素 — 修改以下划线黑体表示： 

“鉴于国际民航组织制定的噪声管理平衡做法包括确定机场的噪声问题，然后通过探索四个要素来

分析可用于降低噪声的各种措施，同时辅之以一个跨领域要素—社区参与，即： 

• 从源头上降低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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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规划和管理； 

• 减噪运行程序； 

• 运行限制，目标在于以成本效益最高的方式解决噪声问题；和 

• 社区参与是一个跨领域要素，应该支持上述四个支柱，目标是确定尽可能包括社区反馈

意见在内的实际解决方案。” 

 

— 完 — 


